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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1)354/14-15(03) 

討論文件  
2014 年 12 月 19 日  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13GB–蓮塘／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 –  

口岸建築及相關設施建造工程  
 
目的  
 
 在 2014 年 6 月 17 日，我們已就口岸建築及相關設施建造
工程的推展進度向委員會提交文件。現提交本文件徵求委員支持把

13GB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，以建造位於香港境內的口岸建築和

相關設施 (下稱「口岸建築工程」 )；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
需費用為 88 億 1,190 萬元。  
 
背景和理據  
 
2. 在 2008 年 9 月「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」的第二次
會議後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聯合公佈推展蓮塘

／  香園圍口岸 1，以期在 2018 年啓用。蓮塘／香園圍口岸在設計
上，每天可處理旅客 30 000 人次和車輛 17 850 架次。  
 
3. 目前，位於新界東部文錦渡和沙頭角的兩個口岸，主要用

以通往深圳東部和廣東東部 (粵東 )，而所有跨境交通均須取道香港
與深圳當地的擠塞道路，才能接上兩地的高速公路網絡。礙於地理

限制，現有文錦渡和沙頭角口岸是難以進行擴建，未能應付預計未

來的跨境交通需求。擬議口岸將連接深圳東部過境通道，並提供通

道讓過境車輛經深惠高速及深汕高速，直接通往粤東，大大縮短

港／深與粤東，以至福建及江西省南部的車程時間，對未來區域合

作與發展大有裨益。擬議口岸可令跨境人流和物流更暢順及有效地

運作，在策略上對推動長遠經濟發展十分重要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有關蓮塘／香園圍口岸的工程項目已載列在 2010 年 4 月簽訂的《粤港合作框架

協議》內，並納入為國家「十二五」規劃中的七個主要合作項目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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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擬議口岸亦會對現時東部過境的交通起分流作用，粵港東

部現有口岸的整體通關能力將會大大提高。當接駁粉嶺公路與擬議

口岸的新連接路建成後，北區的整體現有道路網絡將會得到改善。  
 
5. 香港境內的蓮塘／香園圍口岸工程包括— 

(a) 口岸工地平整及連接路建造工程；   
(b) 口岸建築及相關設施；    
(c) 改善深圳河及重置邊界巡邏通路；以及  
(d) 重置竹園村。  

 
6. 在 2008 年 7 月，我們將 13GB號工程計劃提升為乙級，其
後又將 13GB號工程計劃的部分工程 (上文第 5 段的 (a)、 (c)和 (d)項 )
提升為甲級，以便進行設計和工地平整、連接路及治理深圳河的建

造工程，以期口岸可於 2018 年啟用 2。關於上述 (b)項，財務委員會
(下稱「財委會」 )亦於 2013 年 1 月 11 日批准把 13GB  號工程計劃
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，編定為 20GB號工程計劃，稱為「蓮塘／
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－口岸建築及相關設施－施工前顧問服

務」；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1 億 8,000 萬元，用
以為擬議口岸的建築及相關設施進行設計和工地勘測工程。有關的

設計已於 2014 年 3 月大致完成。在 2014 年 6 月 17 日，我們向發
展事務委員會提交討論文件，匯報口岸建築及相關設施的設計進

展，包括定立目標，於 2014 年第三季為口岸建築和相關設施進行
招標，並將 13GB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，以便於 2015 年年初展開
建造工程。由於時間所限，發展事務委員會未及於 2013-14 立法年
度內討論有關事項。有關口岸建築和相關設施的建造工程已於 2014
年 8 月 1 日招標，同年 10 月 10 日截標，現正進行標書評審工作。  
 
口岸建築工程的範圍  
 
7. 擬議口岸建築工程的範圍包括：  

(a) 與旅客有關的清關設施，包括旅檢大樓、私家車和旅

遊巴士的清關檢查亭和檢查設施，以及橫跨深圳河行

人橋的內部裝置工程等；  
(b) 貨物處理設施，包括貨車清關檢查亭、海關驗貨台、

車輛 X 光檢查大樓等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由於核准工程預算費不足以應付 19GB─蓮塘／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─工地平

整及基礎建設工程 (上述 (a)項 )，我們正申請把 19GB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工程預算

費提高 87 億 1,990 萬元，即由 162 億 5,320 萬元增至 249 億 7,310 萬元 (按付款當

日價格計算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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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服務口岸的政府部門的辦公地方和設施；  
(d) 口岸內的運輸相關設施，包括道路網絡、公共運輸交

匯處、車輛上落客區、車輛停候區及相關道路設施

等；  
(e) 一個公眾停車場；以及  
(f) 其他附屬設施，例如排污及排水系統、屋宇裝備設施

及電子系統，相關的環境影響緩解措施和環境美化工

程。  
 

擬議口岸的位置圖、總綱概念平面圖和外觀構思圖分別載於附件

1、 2 及 3。   
 
8. 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，我們計劃於 2015 年年初展開工程，
並於 2018 年年底完工。 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9.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我們預計口岸建築工程的建設費用

為 88 億 1,190 萬元。  
 
10. 我們預計口岸建築工程會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約為 7 億
1,000 萬元。  
 
公眾諮詢  
 
11. 我們已在 2014 年 11 月 10 日諮詢北區區議會轄下的關注興
建蓮塘口岸工作小組，其成員對擬議項目並無異議，但要求當局密

切留意口岸交通量的變化，以評估公眾停車位及口岸設施是否足

夠。  
 
對環境的影響  
 
12. 蓮塘／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屬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

(《環評條例》 )(第 499 章 )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，口岸與相關工
程的建造及運作均需要申領環境許可證。 2011 年 3 月 24 日，當局
根據《環評條例》有條件地批准蓮塘／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的環

境影響評估 (環評 )報告，並於同日發出環境許可證。環評報告的結
論是，這項工程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可予控制，以符合《環評條例》

及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》所載準則的規定。  
 
13. 我們會在口岸建築工程實施已批准的環評報告及所建議的

緩解措施，主要緩解措施是為口岸提供景觀特色。按 2014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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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價格計算，我們預計實施環境緩解措施，例如進行花卉樹木種植

工程及綠化屋頂工程等，費用約為 4,180 萬元，而這筆費用亦已計
入口岸建築工程的整體預算費。  
 
對文物的影響  
 
14. 口岸建築工程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，即所有法定古蹟、

暫定古蹟、已評級文物地點／歷史建築、具考古價值的地點，以及

古物古蹟辦事處鑑定的政府文物地點。  
 
土地徵用  
 
15. 為配合口岸建築工程的施工時間，現正進行工地平整工

程。推展口岸建築工程無須進一步徵用土地。  
 
徵詢意見  
 
16. 請委員支持是次撥款申請。視乎委員的意見，我們計劃於

2015 年年初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提交撥款申請。  
 
 
 
發展局  
建築署  
2014 年 12 月  

 








